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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內容策進院 

招標公告(第一次更正公告) 

(113.02.15版) 

一、購案名稱：113-118年彩色數位影印機租賃採購案(案號 1130503004)【公開比

減價格】。 

二、依據：本院採購作業實施規章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廠商基本資格：依合法登記立案之公司、行號、法人、機構或團體 

四、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： 

(一) 政府主管機關核發之設立登記證明。 

(二)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(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

證明代之;新設立或復業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

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 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

之) 。 

(三) 廠商信用之證明。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 標日

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 證明、會計

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。 

(四) 投標廠商聲明書。 

(五) 資格審查表。 

(六) 規格審查表(含佐證文件一式 2份)。 

(七) 總標單(含標價清單) 。 

(八) 押標金繳納憑據。 

五、領標方式 

採電子領標，無提供現場領標。 

六、採購金額 

新台幣 460萬元整(含稅)。113年-118年 5台預算金額為 350萬元(含稅)，後

續擴充 2台預算金額為 110萬元(含稅)，實際後續擴充依文策院評估後辦理。

註：投標廠商報價高於本案預算金額者，視不合格標。 

七、預算金額 

新台幣 350萬元整(含稅)。 

八、截標日期及投標方式 

(一) 截標日期：113年 6 月 14日 12時。註：依人事行政局公布若截標當日因

天然災害停止辦公，則順延一日(上班日)。 

(二) 投遞方式：以限時掛號或專人送達本院。請廠商自行估計郵遞時間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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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投遞地點：10540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8 號 5 樓文化內容策進

院行政管理處收發。 

九、開標及審查事項  

(一) 開標時間：113 年 6 月 14日 16時。註：依人事行政局公布若開標當日因

天然災害停止辦公，則順延一日(上班日)。 

(二) 開標地點：10540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8 號 5 樓文化內容策進

院 108 會議室。 

(三) 資格審查：投標廠商須提出本公告所列資格證件及規格文件供第

一階段資格審查，經審查合格後始得參與第二階段比價作業。  

(四)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為 2 人 (廠商代

表人或代理人憑身份證件出席，代理人須攜帶委託代理授權書 )。 

(五) 開標方式：本採購採公開招標，資格、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。

先開資格標、規格標，再開價格標。另價格標開標作業得視資格

標規格標審查進度，由本院決定是否於當日辦理價格標開標，或

另外擇期辦理價格標開標。  

(六) 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內容準備規格說明書 2 份，並放入標封內，

以供本院審查，未放入標封內為不合格標。  

十、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，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：後續擴充 2台

預算金額為 110萬元(含稅)。(本院得就業務推動需求評估是否後續擴充，後續

擴充實際金額以立法院審核通過之預算為準)。 

十一、 公開比減價格決標原則 

(一) 開價格標結果，最低標報價低於底價時，以報價總價為決標金額。 

(二) 開價格標結果，各廠商報價均超出底價時，得當場邀請報價最低廠商優先

減價 1次，如最低標者不願減價或減價一次後仍超出底價時，由在場各廠

商共同比減價格，共同比減價格以三次為限，比減價結果有廠商之標價已

低於底價時，則當場決標。若至第三次共同比減價結果，仍超出底價時，

本院得當場保留或廢標。 

(三) 開價格標結果，如決標價低於底價 80%者，本院得限期要求得標廠商提出

說明或供擔保，如得標廠商未如期提供合理說明或提供足額擔保者，得不

決標予該廠商，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。 

(四) 開價格標結果，如有二家以上廠商其總價相同且低於底價同為最低標，且

均為決標對象時，其比減價格次數已達三次限制者，逕行抽籤決定之。 

十二、■押標金：  

(一 ) ■一定金額：新台幣 10 萬元整 (含稅 )。  



3 

(二 ) 標金繳納期限：於截止投標期限前，以投標廠商名義繳納押標

金，並以其正本投標。金融機構帳號 : 

(1). 銀行：國泰世華銀行 

(2). 分行：華山分行 

(3). 帳號：118-03-501158-8 

(4). 戶名 :文化內容策進院 

十三、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 ;其未依招

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：  

(一 ) 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。  

(二 )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，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

參加投標。  

(三 ) 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。  

(四 ) 得標後拒不簽約。  

(五 )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。  

(六 ) 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。  

(七 ) 經本院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  

十四、其他應注意事項 

(一) 開決標程序依本院採購作業實施規章之規定辦理。 

(二)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以書面向本院請求釋疑之期限：自

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，其尾數不足 1日者，不 1日計。 

(三) 本院以書面答覆前條釋疑廠商之期限：投標截止期限前一日答覆。 

(四) 投標廠商未達二家時，本院將宣佈流標，投標文件由投標廠商出據領

回。 

(五) 有關本院辦理之採購案件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致本院無專人收取投

標文件時，截止投標日或開標日為辦公日，而該日因故停止辦公，以

其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收件或開標時間代之。如有造成不便之處，

敬請各界見諒。 

(六) 餘詳見本案其他相關文件。 

十五、附則 

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開標前發現不予開標；開標後發現者不予決

標該廠商： 

(一)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。 

(二)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(如標封未密封)。 

(三)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，或以偽造、變造之文件投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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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。 

(五)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。 

(六)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。 


